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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回臨時股東會第7項、第8項及第9項普通決議案

茲提述(1)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1月8日的公告（「公告」）及通函（「通函」），內容有
關（其中包括）(i)建議採納第一期股份獎勵計劃；及(ii)第一期股份獎勵計劃下的
有條件授予；以及(2)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1月8日的臨時股東會通告（「臨時股東
會通告」）及代理人委任表格（「代理人委任表格」），內容有關將於2026年1月26日
舉行的臨時股東會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
同涵義。

鑒於本公司的整體安排及對第一期股份獎勵計劃授予時間表的考量，董事會已決
定撤回臨時股東會通告及代理人委任表格所載 (i)第7項普通決議案（內容有關向
辛潔先生授予4,369,239股獎勵股份，惟須待第一期股份獎勵計劃獲採納後方可作
實）；(ii)第8項普通決議案（內容有關向魏萍女士授予1,310,772股獎勵股份，惟須
待第一期股份獎勵計劃獲採納後方可作實）；及(iii)第9項普通決議案（內容有關向
朱曉松先生授予1,374,969股獎勵股份，惟須待第一期股份獎勵計劃獲採納後方可
作實）。因此，第7項、第8項及第9項普通決議案將不會於臨時股東會上提交股東
審議及批准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臨時股東會通告及代理人委任表格所載的所有其他決議案將
繼續於臨時股東會上審議。股東提交的代理人委任表格仍然有效，惟不會就第7
項、第8項及第9項普通決議案進行投票及點票。

股東務須仔細閱讀臨時股東會通告（包括其附註）及通函，當中載有仍舊如期於臨
時股東會上提呈以供審議及批准的其他決議案、出席臨時股東會的資格、委任代
理人及其他相關事宜的詳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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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2026年1月2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章徵宇先生、辛潔先生、魏萍女士及
朱曉松先生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Chun Chang先生、黃志堅先生及林蘭芬女士。


